
맣뚫쪡짧믡놣쿕횤쏷쫂쿮룦횪돐억쫩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申请人姓名 联系方式

证件类型 □身份证 □护照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港澳台居民来往内地（大陆）通行证

证件号码

办理事项及证明材料（勾选并补充完整）

事项名称 证明材料名称 证明内容 证明用途

□

企业职工

养老保险

死亡待遇

申领

死亡证明
参保人_________已于____年_____月

______日死亡。

用于办理养老保险丧葬补

助金、抚恤金核定

□
供养直系亲属与死者

关系证明

申请人_________为参保人__________的

供养直系亲属____________（填写亲属关

系）

用于办理养老保险丧葬补

助金、抚恤金核定

□ 无固定收入证明 申请人_________无固定收入来源。

用于离退休（职）人员死

亡后，其遗属申请领取丧

葬补助费、抚恤费和供养

直系亲属生活补助费

□

职工供养的年满16周

岁直系亲属就读全日

制高中证明或未实行

奖学金或助学金制度

的职业中学证明

申请人_________为参保人__________的

供养直系亲属，目前已年满 16 周岁，就读

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学校（自

____年_____月至____年_____月）

用于离退休（职）人员死

亡后，其遗属申请领取丧

葬补助费、抚恤费和供养

直系亲属生活补助费

□

企业职工

养老保险

个人账户

一次性待

遇申领

死亡证明
参保人_________已于____年_____月

______日死亡。

用于办理基本养老保险个

人账户一次性支付核定



申请人承诺

本人已认真阅读本告知书及相关规定，对社会保险公共服务事项证明义务和办

理条件已充分知晓。在此本人郑重承诺，已符合本业务办理条件，所填报的信息和

承诺内容客观真实、完整有效，并授权同意社保经办机构通过其他部门、机构、企

业查询与承诺相关的个人信息，用于核实承诺内容的真实性。同时，知悉本人愿意

承担不实承诺的相关法律责任，如作出不实承诺，将被列入社保领域严重失信人名

单，相关失信信息将在“信用中国”、人社门户网站等媒介公示，并接受由相关部

门实施包括限制乘坐飞机、乘坐高等级列车和席次、获得贷款授信、通报批评、公

开谴责等在内的跨部门联合惩戒，涉及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承诺的效力

申请人书面承诺符合告知的条件、要求，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申

请人作出承诺后，行政机关不再索要有关证明，依据申请人的承诺办理相关事项。

核查及不实承诺的责任

社保经办机构将综合运用在线核查、现场核查、协助核查等方式，对承诺内容

进行核查。对虚假承诺的，依法终止事项办理、责令限期整改、撤销行政决定或予

以行政处罚，并纳入有关信用记录，由相关部门按规定实施联合惩戒。涉嫌犯罪的，

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本承诺书不作公开。

签名： 日期：

证明材料设定依据
一、死亡证明：《关于印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业务规程（试行）的通知》（劳社险

中心函〔2003〕38 号）第六十三条第三项、六十六条第一项

二、供养直系亲属与死者关系证明：《关于印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业务规程（试行）

的通知》（劳社险中心函〔2003〕38 号）第六十六条第二项

三、无固定收入证明：《关于印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业务规程（试行）的通知>》

（劳社险中心函〔2003〕38 号）第六十六条第三项

四、职工供养的年满 16 周岁直系亲属就读全日制高中证明或未实行奖学金或助学金

制度的职业中学证明：《国家劳动总局关于职工子女年满十六岁后，在中学学习期间，

列为供养直系亲属问题的复函》（〔76〕劳薪字 95 号）



맣뚫쪡짧믡놣쿕횤쏷쫂쿮룦횪돐억쫩

（工伤保险）

申请人姓名 证件号码

申请人姓名 证件号码

申请人姓名 证件号码

申请人姓名 证件号码

申请人姓名 证件号码

办理事项及证明材料

事项名称 证明材料名称 证明内容 证明用途

□
工亡待遇

申领

依靠工亡职工生前

提供主要生活来源

的证明

申请人为参保人_________（身份证号

码：_____________________）的供养亲属，

依靠工亡（残）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

源，无工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或

其他经济收入，并保证不在本市和外地重

复申领供养亲属抚恤金。

用于供养亲属抚恤金申领

申请人承诺

本人已认真阅读本告知书及相关规定，对社会保险公共服务事项证明义务和办理条件已充分知晓。

在此本人郑重承诺，已符合本业务办理条件，所填报的信息和承诺内容客观真实、完整有效，并授权同

意社保经办机构通过其他部门、机构、企业查询与承诺相关的个人信息，用于核实承诺内容的真实性。

同时，知悉本人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相关法律责任，如作出不实承诺，将被列入社保领域严重失信人名

单，相关失信信息将在“信用中国”、人社门户网站等媒介公示，并接受由相关部门实施包括限制乘坐

飞机、乘坐高等级列车和席次、获得贷款授信、通报批评、公开谴责等在内的跨部门联合惩戒，涉及犯

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承诺的效力

申请人书面承诺符合告知的条件、要求，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申请人作出承诺后，行

政机关不再索要有关证明，依据申请人的承诺办理相关事项。

核查及不实承诺的责任

社保经办机构将综合运用在线核查、现场核查、协助核查等方式，对承诺内容进行核查。对虚假承

诺的，依法终止事项办理、责令限期整改、撤销行政决定或予以行政处罚，并纳入有关信用记录，由相

关部门按规定实施联合惩戒。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本承诺书不作公开。

签名： 日期：

证明材料设定依据

《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11 号）第七十条第三项



맣뚫쪡짧믡놣쿕횤쏷쫂쿮룦횪돐억쫩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申请人姓名 联系方式

证件类型 □身份证 □护照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港澳台居民来往内地（大陆）通行证

证件号码

办理事项及证明材料（勾选并补充完整）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待遇停付/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资格认证

参保人已于____年_____月______日 □死亡 □失踪 □被留置 □被判刑。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

申请人_________为参保人__________的法定继承人或指定继承人，参保人已

于____年_____月______日死亡。

申请人承诺

本人已认真阅读本告知书及相关规定，对社会保险公共服务事项证明义务和办

理条件已充分知晓。在此本人郑重承诺，已符合本业务办理条件，所填报的信息和

承诺内容客观真实、完整有效，并授权同意社保经办机构通过其他部门、机构、企

业查询与承诺相关的个人信息，用于核实承诺内容的真实性。同时，知悉本人愿意

承担不实承诺的相关法律责任，如作出不实承诺，将被列入社保领域严重失信人名

单，相关失信信息将在“信用中国”、人社门户网站等媒介公示，并接受由相关部

门实施包括限制乘坐飞机、乘坐高等级列车和席次、获得贷款授信、通报批评、公

开谴责等在内的跨部门联合惩戒，涉及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承诺的效力

申请人书面承诺符合告知的条件、要求，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申

请人作出承诺后，行政机关不再索要有关证明，依据申请人的承诺办理相关事项。

核查及不实承诺的责任

社保经办机构将综合运用在线核查、现场核查、协助核查等方式，对承诺内容

进行核查。对虚假承诺的，依法终止事项办理、责令限期整改、撤销行政决定或予

以行政处罚，并纳入有关信用记录，由相关部门按规定实施联合惩戒。涉嫌犯罪的，

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本承诺书不作公开。

签名及盖章： 日期：

证明材料设定依据

一、离退休人员死亡证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5〕32 号）第四十条第一项

二、继承人与参保人员的关系证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机关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5〕32 号）第四十一条第一项

三、死亡、失踪、被留置或判刑等的证明材料：《关于印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业务

规程（试行）的通知>》（劳社险中心函〔2003〕38 号）第六十六条第三项



맣뚫쪡짧믡놣쿕횤쏷쫂쿮룦횪돐억쫩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申请人姓名 联系方式

证件类型 □身份证 □护照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港澳台居民来往内地（大陆）通行证

证件号码

办理事项及证明材料（勾选并补充完整）

事项名称 证明材料名称 证明内容 证明用途

□

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

保险关系

转移接续

参保人员户籍关系

转移证明

参保人__________的户籍

已由___________变更至_____________。

用于申请办理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关系转移接续

□

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注销

登记

出国（境）定居证明
参保人__________已前往________

国家/地区定居。

用于申请办理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注销登记

□

医院出具的参保人死亡

证明、或民政部门出具

的火化证明、或公安部

门出具的户籍注销证

明，或能够确定指定受

益人、法定继承人继承

权的公证文书

申请人_______为参保人________

（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

的法定继承人或指定继承人，与参保人关

系为___________，参保人已于____年

________月________日死亡。

□
社会保险养老待遇领取

证明材料

参保人已领取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其他养老保障待遇____________



申请人承诺

本人已认真阅读本告知书及相关规定，对社会保险公共服务事项证明义务和办

理条件已充分知晓。在此本人郑重承诺，已符合本业务办理条件，所填报的信息和

承诺内容客观真实、完整有效，并授权同意社保经办机构通过其他部门、机构、企

业查询与承诺相关的个人信息，用于核实承诺内容的真实性。同时，知悉本人愿意

承担不实承诺的相关法律责任，如作出不实承诺，将被列入社保领域严重失信人名

单，相关失信信息将在“信用中国”、人社门户网站等媒介公示，并接受由相关部

门实施包括限制乘坐飞机、乘坐高等级列车和席次、获得贷款授信、通报批评、公

开谴责等在内的跨部门联合惩戒，涉及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承诺的效力

申请人书面承诺符合告知的条件、要求，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申

请人作出承诺后，行政机关不再索要有关证明，依据申请人的承诺办理相关事项。

核查及不实承诺的责任

社保经办机构将综合运用在线核查、现场核查、协助核查等方式，对承诺内容

进行核查。对虚假承诺的，依法终止事项办理、责令限期整改、撤销行政决定或予

以行政处罚，并纳入有关信用记录，由相关部门按规定实施联合惩戒。涉嫌犯罪的，

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本承诺书不作公开。

签名： 日期：

证明材料设定依据
一、参保人员户籍关系转移证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4〕23 号）第四十一条

二、出国（境）定居证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4〕23 号）第三十六条

三、医院出具的参保人死亡证明、或民政部门出具的火化证明、或公安部门出具的

户籍注销证明，或能够确定指定受益人、法定继承人继承权的公证文书：《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4〕23 号）

第三十五、三十六条

四、社会保险养老待遇领取证明材料:《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4〕23 号）第三十七条



맣뚫쪡짧믡놣쿕횤쏷쫂쿮룦횪돐억쫩

（失业保险）

申请人姓名 联系方式

证件类型 □身份证 □护照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港澳台居民来往内地（大陆）通行证

证件号码

办理事项及证明材料

事项名称 证明材料名称 证明内容 证明用途

□
失业保险金

申领
与原单位解除或终止

劳动关系的证明
参保人已和原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

用于申领失业保险金。

□
失业补助金

申领
用于申领失业补助金。

申请人承诺

本人已认真阅读本告知书及相关规定，对社会保险公共服务事项证明义务和办理条件已充分知晓。

在此本人郑重承诺，已符合本业务办理条件，所填报的信息和承诺内容客观真实、完整有效，并授权同

意社保经办机构通过其他部门、机构、企业查询与承诺相关的个人信息，用于核实承诺内容的真实性。

同时，知悉本人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相关法律责任，如作出不实承诺，将被列入社保领域严重失信人名

单，相关失信信息将在“信用中国”、人社门户网站等媒介公示，并接受由相关部门实施包括限制乘坐

飞机、乘坐高等级列车和席次、获得贷款授信、通报批评、公开谴责等在内的跨部门联合惩戒，涉及犯

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如本人存在冒领、多领失业保险待遇或经办机构多发错发失业保险待遇的，将

按要求退回相关失业保险待遇；逾期未退回的，同意社保经办机构通知相关银行从本人领取失业保险待

遇的银行账户中直接扣回相应金额。

承诺的效力

申请人书面承诺符合告知的条件、要求，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申请人作出承诺后，行政机

关不再索要有关证明，依据申请人的承诺办理相关事项。

核查及不实承诺的责任

社保经办机构将综合运用在线核查、现场核查、协助核查等方式，对承诺内容进行核查。对虚假承

诺的，依法终止事项办理、责令限期整改、撤销行政决定或予以行政处罚，并纳入有关信用记录，由相

关部门按规定实施联合惩戒。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本承诺书不作公开。

签名： 日期：

证明材料设定依据

《广东省失业保险条例》（2013 年修订）第十四条


